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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20号

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77号建议的答复

郭明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芒市三台山老滇缅公路申报列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德宏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以及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您提出的：一是在三台山顶建立德宏公路博物馆；二是把全路段建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是把三台山建成集文化、生态、民族风情、民宿等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一、申报列为物质文化遗产
近几年来，在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局坚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全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截至目前为止，全州共有申报公布为各级不可移动文物159项（167个文物点），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项（7个文物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项（19个文物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36项，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01项。另外，有尚未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登录点）189个。芒市三台山老滇缅公路是我州境内遗留最完整的一段滇缅公路，对弘扬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和深入挖掘抗战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州文物局高度重视对该路段的保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关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标准，经过认真调查认定在2010年滇缅公路三台山段：芒市遮放镇坝托村民小组至风平镇菲红村民小组出口结束，约840000平方米的路段，已由芒市人民政府公布为芒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十分有价值，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州文化和旅游局将继续加强对芒市三台山老滇缅公路的保护，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进一步提升文保单位级别。同时，关于滇缅公路的保护，云南省已经有了整体的保护申遗计划，并由德宏州文物管理所组织已开展了全省性的德宏滇缅公路文物资源调查。
二、建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就您在提案中提出的“把全路段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事，申报建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属于州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业务范围，此项工作必须向州委宣传部申报批准同意，今后我们将积极支持并协助相关部门进行申报。
三、建成旅游胜地
关于“在三台山顶建立德宏公路博物馆”和“把三台山建成集文化、生态、民族风情、民宿等为一体的旅游胜地”的建议，由于两个项目均较大，且涉及面广，多年来，结合文物保护开展涉及旅游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希望能引进比较有实力的企业进行整体打造。目前，与浙江大华公司在谈开发建设民宿项目，已纳入全州半山酒店选址，初拟项目为出冬瓜高山酒店。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州文物保护事业和旅游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欢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按照要求，不断改进与完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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